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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426        证券简称：先控电气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先控捷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的进展公告暨股权转让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 6月 12 日，先控捷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

陈冀生与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

陈冀生拟向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先控电气股票 3,095,182 股，并

约定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司将此 3,095,182 股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陈冀生行使；

刘亚峰与 YAO YUN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刘亚峰拟向 YAO 

YUN购买其持有的先控电气股票 1,404,818 股，并约定 YAO YUN 将此 1,404,818

股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刘亚峰行使；同时，陈冀生、刘亚峰、李梅素、李世伟签

订《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上述协议签订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由捷联先控香

港有限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严伟立、YAO YUN 变更为陈冀生，

一致行动人为刘亚峰、李梅素、李世伟、石家庄盈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根据投资规划，经陈冀生、刘亚峰与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司、YAO YUN 协商，

原由陈冀生、刘亚峰直接购买的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司、YAO YUN持有的公司 450

万股股票，改为由陈冀生、刘亚峰成立合资公司购买。陈冀生、刘亚峰于 2024年

12月 20 日合资成立石家庄武曲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并与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

司、YAO YUN 于 2025 年 2月 28日签订《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6）、《权益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2024-048）、《收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0）等公告；及 2025 年 3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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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关于收购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等公告。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5 年 3 月 5 日，石家庄武曲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

司、YAO YUN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完成上述 4,500,000 股股票的转让。 

本次收购完成后，实际控制人陈冀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 33,792,6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45%；捷联先控香港有限公司、YAO YUN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9,618,2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82%。 

三、限售情况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18 条规定：“按照本办法进行公

众公司收购后，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

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

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 

石家庄武曲星企业管理中心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参与本次收购，公

司将按规定为石家庄武曲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办理股票限售登记。 

 

先控捷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月 7日 


